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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集思廣舍（以下簡稱本空間）提供本校個人或團隊等作為創意、創新、創業

互相交流經驗、資源與意見的場所。  

二、 開放時間及預約方式：  

1、全年開放，僅年休期間關閉或空間保養時不外借。 

2、使用者需於1日前至校務資訊系統預約，並於上班日至研究發展處領取門卡

磁卡，使用完畢須於上班時段立刻歸還。 

三、 使用方式：   

1、使用者不得擅自載入或拷貝非法軟體，並應遵守智慧財產權之相關法律規

定，如有違背須自負法律責任。  

2、非經本空間保管者同意，使用者不得自行拆卸或移動各項設備，如有毀損，

請主動告知空間負責人，並需負責相關之賠償責任。  

3、凡磁碟暫存區內之個人資料，應於使用後自行將資料拷貝或刪除。本空間負

責人不負保管之責。  

4、使用者離開前需將本空間回復原狀並將垃圾帶走，一經發現暫停使用空間一

個月。 

5、本空間提供基本設備，其餘設備請使用者自備。 

6、使用本空間設備，需事先告知保管人，並於各項使用登記表上實登錄使用日

期。  

四、 本原則經育成推動暨指導委員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，修訂時

亦同。 


